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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締 造 可 持 續 及 開 放 的 電 力 市 場 的 議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
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一 月 十 八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

樓 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締 造 可 持 續 及 開

放 的 電 力 市 場 的 議 案 。  
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余 若 薇 議 員 動 議 ， 內 容 為 ： 「 鑒 於 政 府 於 2008 年

與 兩 電 簽 署 為 期 10 年 的 《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》 （ ‘ 《 管 制 協 議 》 ’ ） ，

延 續 兩 電 在 電 力 市 場 的 壟 斷，埋 下 兩 電 可 不 理 民 情，誓 要 大 幅 增 加 電

費 ‘ 賺 到 盡 ’ 的 禍 根 ， 為 了 市 民 福 祉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：  
 
（ 一 ）  要 求 兩 電 盡 用 減 價 的 空 間，使 今 年 電 價 加 幅 減 至 最 低 水 平； 
 
（ 二 ）  立 即 啟 動 中 期 檢 討 機 制 ， 並 公 開 相 關 資 料 及 帳 目 ， 方 便 公

眾 參 與 ；  
 
（ 三 ）  根 據 《 管 制 協 議 》 條 款 啟 動 檢 討 兩 電 的 發 展 計 劃 ， 增 加 發

展 計 劃 的 透 明 度 ， 要 求 兩 電 修 訂 投 資 方 案 、 重 估 資 產 、 壓

縮 成 本 和 理 順 帳 目 ；  
 
（ 四 ）  盡 快 實 現 兩 電 聯 網 ， 廠 網 分 家 ， 引 進 第 三 者 競 價 上 網 ；  
 
（ 五 ）  鼓 勵 發 展 分 散 式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設 備 和 網 絡 ， 並 提 供 上 網 的

技 術 支 援 與 優 惠 ； 及  
 
（ 六 ）  採 取 一 切 措 施 ， 締 造 更 有 競 爭 、 更 開 放 、 更 公 平 、 低 碳 和

促 進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電 力 市 場 ， 為 電 力 市 場 繪 出 新 天 地 。 」  
 
李 華 明 議 員、劉 健 儀 議 員、葉 偉 明 議 員、李 慧 琼 議 員 及 李 卓 人 議

員 將 分 別 就 余 若 薇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


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事 務 專 員 向 行 政 長 官 提

交 的 2010 年 周 年 報 告 的 議 案 。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涂 謹 申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

為 ： 「 本 會 察 悉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事 務 專 員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的 2010 年

周 年 報 告 。 」  
 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十 九 項 質 詢，其

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 立 法 會 網 頁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索 取 上 述

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 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

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 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

位 旁 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

亦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網 上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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